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安紜

被      告  尹新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瑜庭律師

            李佳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1110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11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

係址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之住戶。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

國112年9月13日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

○○○群組留言：「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

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

對管理費動歪腦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

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供該群組不特

定多數人瀏覽，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

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

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

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

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據103年8月6日之掛號函件記載發

信用印人為：「○○○○00號0樓所有權人曾○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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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代理人劉○希0000000000」，是被告所謂「未出示委

任狀」一節非真；又被告張貼之訊息，諸如「給你臉不要

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

「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人身攻擊，均與房屋修繕、

公共利益無關，自屬誹謗妨害告訴人名譽之行為，是原審逕

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等

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

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

「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

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

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

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

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

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

據裁判主義。

　㈡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

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

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

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

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

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刑法第

309條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

名譽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23條規定之意旨。

　㈢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

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

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

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

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

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

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

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

實之義務(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㈣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

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

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

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

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

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

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

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

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

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

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

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

意旨尚屬無違。

　㈤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

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

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

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

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與刑法

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㈥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衡酌表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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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

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

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

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從

而，於傳播媒體（包括大眾傳播媒體、社群媒體與自媒體

等）上所為誹謗言論，因其散布力與影響力均極強大，誹謗

言論一經發表，並被閱聽者轉貼、轉載後，往往可對被指述

者之名譽造成難以挽救之毀損，是表意人所應踐行之事前查

證程序，較諸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以言詞所為口耳間傳播之誹

謗言論，自應更為周密且嚴謹。另一方面，基於言論自由對

民主社會所具有之多種重要功能，言論內容對公益論辯之貢

獻度愈高者，例如對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及監督政府與公共

事務之助益程度愈高，表意人固非得免於事前查證義務，惟

於表意人不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之前提下，其容錯空間

相對而言亦應愈大，以維護事實性言論之合理發表空間，避

免產生寒蟬效應。

　㈦所謂「私德」，往往涉及個人生活習性、修養、價值觀與人

格特質等，且與個人私生活之經營方式密不可分，乃屬憲法

第22條所保障之隱私權範圍，甚至可能觸及人性尊嚴之核心

領域。因此，如立法者欲使涉及私德之言論指述，得享有真

實性抗辯者，即須具備限制被指述者隱私權之正當理據，事

涉公共利益之理由即屬之（如高階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與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之飲宴、交際等，攸關人民對其之信任）。

反之，如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與公共利益無關時，客觀上

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

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從而，此種情形下，表意人言論

自由自應完全退讓於被指述者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上開

㈣至㈦各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㈧刑法第311條明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罰：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

乃立法者就誹謗罪所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凡屬前開規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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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善意發表言論之情形者，立法者均予排除於誹謗罪處罰範

圍之外。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

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

法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　

　㈨本件爭點為，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是否構成

誹謗犯行。

　㈩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

住戶曾○娟的法文學生等語(易字卷第67頁)，並有告訴人之

戶籍資料可憑(易字卷第11頁)，足見告訴人並非○○○○住

戶。又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曾○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

匙後有進入查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

樓天花板，我告訴曾○娟，她請我幫忙修繕房屋，因為大樓

樓頂是屬於公共區域，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

所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參以告訴人於○○

○○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樓樓頂

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域由大

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等語，

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憑(易字卷第25頁)。則告訴

人並非○○○○大樓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並於

群組中表示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

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該樓頂視為約定專用，是被告

辯稱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

擔維修費用，其乃要求告訴人提出委任狀等語，並非無據。

　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難

纏」、「尹○富(即被告之○)，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

明！回不回覆在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

的字典裡沒有息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

理不乾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

宅社區！有必要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貞

(即被告之○○)！尹○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

楚！中元節我來當鍾馗」、「尹○貞、尹○富我深切認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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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需要心理醫療幫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

常人行為舉止」、「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

律做法律23年！真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

貫了」、「這裡不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

產，有你尹○富廢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有○○○

○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易字卷第25至41頁)。足認告訴人

於○○○○群組表示大樓住戶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

常、異於常人、智商不足等言論，而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

價及指摘。

　嗣○○○○群組多位成員陸續質疑告訴人之身分並表示：

「非本棟住戶在自己人的群組發言做虎做娼、抓鬼什麼的激

烈言論，又能自由進出大樓，對於人身安全感到擔憂和害

怕」、「請你離開我們的群組」、「請問您是代表哪一戶屋

主，為何可以拿到我們個人資訊，還隨意公開訊息」、「您

已侵犯我們的隱私權了」、「這位先生請問您哪位？突然一

位大家都不知道姓什麼的先生還是女士，莫名其妙的亂入本

社區群組。言詞極不友善的挑起是非，在本大樓住戶群組內

大放厥詞」、「從您加入此群組開始，就開始大肆地批評本

大樓的管理。甚至還擔任起主持人或是評論員的角色，指名

道姓地要求某某住戶回應您的疑問！不客氣地再回您一句，

您哪位？您有調查權？還是偵查權？竟然還大言不慚的說本

社區的事情如果發生在貴社區，早就被您叫回去吃自己

了」、「您自稱鍾馗把本社區的人比喻成小鬼，我真的不知

道您一隻手指別人的時候，知不知道有3隻手在指自己？不

知道你一個外人在這裡指名道姓的加重誹謗，以及公然侮辱

要怎麼算」、「非本大樓住戶在這邊大放厥詞」、「請問樓

上，你是本大樓住戶嗎？干你何事？工程快完工，早日離開

族群吧」、「就法律上，目前您依然沒有取得授權。所以我

請您把授權書或是證明提出好嗎」、「為取得住戶公信，請

出示委託書」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

易字卷第33至67頁)。足見○○○○住戶見告訴人突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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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群組，並要求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

費用，甚至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價及指摘，多有不滿，因

而迭生爭執，該群組成員質疑告訴人之身分及未經過合法授

權，認為告訴人已涉嫌侵犯隱私權及妨害名譽罪，遂紛紛要

求告訴人退出群組。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

「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

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被告乃上網查詢公開判決書

而得知告訴人前因違反律師法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有前案

判決書可考(審易字卷第73至77頁)。則告訴人因無故進入○

○○○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用，甚至對大樓住

戶(包括被告之○及○○)有挑起爭執之負面評論，引起被告

及多位住戶不滿，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被告乃查詢公

開判決書而知悉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案犯罪紀錄，已善

盡合理查證義務，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並

非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亦無明知或重大輕率而指摘不實事

項之情，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文字內容並非虛偽，客觀上

亦足以合理相信文字內容係屬真實。

　告訴人經○○○○群組成員數度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後，

究竟有無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一情，業經告訴人於原

審審理中陳稱：「（你當時有無提示曾○娟的委任狀給住

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是民法第幾

條？」、「（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

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告有收到，曾○

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

上有曾○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娟蓋章

了。」、「(掛號信裡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

○娟的名義發出去的。」等語(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

訴人確未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於原審審理

中續稱：掛號信內有曾○娟及我的簽名蓋章等語(易字卷第8

0頁)，然該掛號信業遭全體住戶拒收而退回一節，有郵件查

詢結果、交寄大宗掛號函件執據、郵件封面可考(本院卷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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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至53、60頁)。足見○○○○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告訴人之

委任狀，方於○○○○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堅稱掛號

信內有委任狀，並未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是被

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

自屬有據，難認有何誹謗犯意。　　

　被告在○○○○群組留言之上開文字，涉及區分所有權人是

否分擔曾○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以及告訴人有無合法

代理曾○娟之權限，均屬社區公共議題之相關事項，核與○

○○○之公共利益相關，並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

評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又被告所

留言之文字內容，縱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可能使聽聞

者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評論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

之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上確信為真實之

事項有關聯性之意見，並非蓄意虛構而為之，且聽聞者可自

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是被告所為上開文字，係對可

受公評之事所為之適當評論，屬於善意發表言論之範疇，應

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難逕論以誹謗罪責。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

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

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

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

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

上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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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尹新評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李佳倫律師

　　　　　　林瑜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21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尹新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係址設○○市

○○區○○○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詎被

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

13日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

(下稱○○○○群組)留言：「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

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

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

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下

合稱本案訊息文字)，供此群組不特定多數人瀏覽，足以貶

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

謗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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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

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

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尹新評於警詢

中之供述、告訴人警詢之指述、○○○○群組對話紀錄截圖

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

表上揭言論，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被告主

觀上無妨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被告所以發表起訴書所載言

論，是由於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群組，未提出委

託的文件，而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並不斷騷擾住戶，

在群組內挑起紛爭，破壞社區和諧，並對被告之父母等親人

發表辱罵的言論，又經被告查證，得知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

之前科紀錄，因此被告始針對社區的公眾事務對告訴人所挑

起的紛爭及發表的言論為個人意見陳述，也有帶有提醒住戶

注意避免受騙之意，主觀上無憑空虛捏事實毀損告訴人名譽

之故意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揭言論乙節，業據被告於

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偵字卷第10頁、本院審

易字卷第125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

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存卷足參（偵字卷第59至67

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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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惟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

護，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當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誹

謗罪之規定，即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而言論可區分為陳述

事實與發表意見，事實固有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

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立法者為兼顧言論自由

之保障，復於同條第3項、第311條分就「事實陳述」及「意

見表達」之不同情形，明定阻卻違法事由：⒈就事實陳述部

分，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

定刑罰權之範圍，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

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客觀之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

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可

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

實，或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者，即

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

照）。又私德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

應就社會共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

眾之損害以定之，除以「人」之身分是否公眾與非公眾人物

為標準外，亦得以「事件」本身是否涉及公益來做判斷。再

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

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

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

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

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

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

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

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

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

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

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

意旨尚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應予

補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參照）。另言論內容

縱屬真實，如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依刑法第31

0條第3項但書規定，仍無法解免於誹謗罪責之成立。而所謂

私德乃私人之德行，有關個人私生活之事項；所謂公共利

益，乃與社會上不特定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而是否僅涉及

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應依一般健全之社會觀念，就社會共

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有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之損害

以定，並非單以行為人或被害人等之陳述作為唯一判定標

準。⒉就意見表達部分，因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

謂真實與否之問題，惟為容許各種價值判斷，對於可受公評

之事項，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

亦應認為仍受言論自由權之保障，是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

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而善意發表言論者，自得

免其刑事責任。而所謂「善意」與否，自非以被評論人名譽

是否受損、評論人是否意在使被評論人名譽受損為判斷之依

據，而仍應以其評論客觀上是否適當為準。如評論人本於就

事論事原則，對被評論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即以所

認為之事實為依據，加以論證是非，縱其意在使被評論人接

受此負面評價，亦難認非屬善意發表言論（最高法院109年

度台上字第50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

樓住戶曾〇娟(真實姓名詳卷)的法文學生等語，有本院113

年11月1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且有告

訴人戶籍資料可憑(本院易字卷第11頁)，故告訴人並非○○

○○住戶，首堪認定，起訴書記載告訴人劉仲希係○○○○

○○○○住戶，已先有誤認，且因告訴人並非○○○○大樓

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故被告辯稱告訴人無故進

入被告居住的社區通訊群組，故要求其提出委任狀等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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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無憑。復查告訴人於警詢中明確證稱：「因為曾〇娟房子

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

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告訴曾〇娟，曾〇娟請我幫忙

要我開始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屬於公共區域，然後按

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

(偵字卷第21頁)，嗣於審理中亦證稱：被證5及被證1於「○

○○○」群組訊息對話擷圖中之暱稱「Junot」之文字內容

為告訴人所打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8至79頁)，是參以告訴人

於○○○○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

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

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

等語，且於告訴人發表上開留言後，即遭群組成員質疑告訴

人是否為○○○○住戶，有被證5所示LINE訊息擷圖附卷足

憑(本院易字卷第25頁)，足認告訴人於當時確有於○○○○

群組表示欲由大樓住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修繕費

用之表示，而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表示該樓頂視為約定

專用之意，堪以認定，故被告辯以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被告

居住的社區群組，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等語，核與前開

事證相符，並非無憑，而屬可信。

　㈣又查，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

小鬼難纏」、「尹〇富(按即被告之○，真實姓名詳卷，偵

字卷第13頁），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不回覆在

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裡沒有息

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淨的，屋

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有必要

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〇貞(真實姓名詳卷)！

尹〇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來當

鍾馗」、「尹〇貞、尹〇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幫

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

「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真

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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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〇富廢

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足認告訴人確實於○○○○

群組內，有嘲諷該群組住戶成員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

常而異於常人舉止，且為智商不足等之挑起爭執及侮辱性之

言論，而遭○○○○群組內住戶成員陸續表示質疑其身分，

迭生爭執，有○○○○群組訊息對話內容在卷可稽(本院易

字卷第25至41頁)；復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

「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則被告因查詢已公開判決

書，並參以告訴人表示自己常年修習法律暨實際從事法律工

作，且欲向住戶請求分攤修繕費及上開爭議性之留言內容，

被告遂於○○○○群組中以其所親自見聞告訴人之上開留言

內容，及其所查詢公開判決書所知之告訴人確有違反律師法

前案犯罪紀錄(本院審易字卷第77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

據而回應本案訊息文字，難認為是被告憑空捏造而毫無根

據。

　㈤復查，告訴人幾經群組成員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而仍未

於○○○○大樓群組內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瀏覽確認一

情，業經告訴人證稱：「（問：我的問題是，你當時有無提

示曾〇娟的委任狀給住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

狀，這是民法第幾條？」、「（問：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

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

號信被告有收到，曾〇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

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〇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

分，曾〇娟蓋章了。」、「(問：我的意思是說，掛號信裡

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〇娟的名義發出去

的」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實並未提

出委任狀供權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續稱：掛號信內有曾〇

娟及告訴人之簽名蓋章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0頁)，然查該掛

號信，因是由非社區住戶之告訴人所寄發，而遭全體住戶退

回，故○○○○大樓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有告訴人所稱之委

任狀，而方於○○○○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僅堅持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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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信內有其所稱之委任狀，而未再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

員確認，則被告與○○○○大樓成員既均未曾閱覽告訴人所

稱之委任狀，而方要求告訴人提出，然告訴人均未提出，故

被告質疑留言表示：「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

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語，核與當時客觀情事

相符，而非無據，自難認有何加重誹謗之犯意。

　㈥又被告所留本案訊息文字，涉及○○○○○○○○是否應分

擔曾〇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曾

〇娟之權限，而屬社區公共議題與衍生爭議等相關事項，與

本案社區公共事項之公共利益相關，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

屬可受公評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

堪認被告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難認被告有

誹謗之真正惡意，亦無誹謗之故意，故不能以刑法誹謗罪相

繩。又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中伴隨之評論，屬於其意見表達，

縱使被告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諸如「給你臉不要

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

「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可能使

聽聞者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意見、評論既係被告

本於其所經歷之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

與其所確信之真實有關聯性之意見、感受，非被告蓄意虛構

為之，並可由聽聞之人自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則被

告此部分言論，實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合理之評論，應

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尚難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

誹謗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經本院綜合上情，可認依現存證據，本件實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指誹謗犯罪之程度，亦無法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構成

犯罪事實之存在。揆諸前揭法規及判決先例說明，被告被訴

事實既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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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安紜
被      告  尹新評




選任辯護人  林瑜庭律師
            李佳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11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係址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13日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留言：「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供該群組不特定多數人瀏覽，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據103年8月6日之掛號函件記載發信用印人為：「○○○○00號0樓所有權人曾○娟（用印），代理人劉○希0000000000」，是被告所謂「未出示委任狀」一節非真；又被告張貼之訊息，諸如「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人身攻擊，均與房屋修繕、公共利益無關，自屬誹謗妨害告訴人名譽之行為，是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㈡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名譽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㈢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㈣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㈤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與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㈥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從而，於傳播媒體（包括大眾傳播媒體、社群媒體與自媒體等）上所為誹謗言論，因其散布力與影響力均極強大，誹謗言論一經發表，並被閱聽者轉貼、轉載後，往往可對被指述者之名譽造成難以挽救之毀損，是表意人所應踐行之事前查證程序，較諸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以言詞所為口耳間傳播之誹謗言論，自應更為周密且嚴謹。另一方面，基於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所具有之多種重要功能，言論內容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愈高者，例如對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及監督政府與公共事務之助益程度愈高，表意人固非得免於事前查證義務，惟於表意人不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之前提下，其容錯空間相對而言亦應愈大，以維護事實性言論之合理發表空間，避免產生寒蟬效應。
　㈦所謂「私德」，往往涉及個人生活習性、修養、價值觀與人格特質等，且與個人私生活之經營方式密不可分，乃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隱私權範圍，甚至可能觸及人性尊嚴之核心領域。因此，如立法者欲使涉及私德之言論指述，得享有真實性抗辯者，即須具備限制被指述者隱私權之正當理據，事涉公共利益之理由即屬之（如高階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飲宴、交際等，攸關人民對其之信任）。反之，如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與公共利益無關時，客觀上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從而，此種情形下，表意人言論自由自應完全退讓於被指述者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上開㈣至㈦各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㈧刑法第311條明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乃立法者就誹謗罪所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凡屬前開規定所列善意發表言論之情形者，立法者均予排除於誹謗罪處罰範圍之外。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　
　㈨本件爭點為，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是否構成誹謗犯行。
　㈩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住戶曾○娟的法文學生等語(易字卷第67頁)，並有告訴人之戶籍資料可憑(易字卷第11頁)，足見告訴人並非○○○○住戶。又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曾○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告訴曾○娟，她請我幫忙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屬於公共區域，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憑(易字卷第25頁)。則告訴人並非○○○○大樓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並於群組中表示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該樓頂視為約定專用，是被告辯稱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用，其乃要求告訴人提出委任狀等語，並非無據。
　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難纏」、「尹○富(即被告之○)，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不回覆在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裡沒有息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有必要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貞(即被告之○○)！尹○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來當鍾馗」、「尹○貞、尹○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幫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真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不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富廢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易字卷第25至41頁)。足認告訴人於○○○○群組表示大樓住戶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常、異於常人、智商不足等言論，而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價及指摘。
　嗣○○○○群組多位成員陸續質疑告訴人之身分並表示：「非本棟住戶在自己人的群組發言做虎做娼、抓鬼什麼的激烈言論，又能自由進出大樓，對於人身安全感到擔憂和害怕」、「請你離開我們的群組」、「請問您是代表哪一戶屋主，為何可以拿到我們個人資訊，還隨意公開訊息」、「您已侵犯我們的隱私權了」、「這位先生請問您哪位？突然一位大家都不知道姓什麼的先生還是女士，莫名其妙的亂入本社區群組。言詞極不友善的挑起是非，在本大樓住戶群組內大放厥詞」、「從您加入此群組開始，就開始大肆地批評本大樓的管理。甚至還擔任起主持人或是評論員的角色，指名道姓地要求某某住戶回應您的疑問！不客氣地再回您一句，您哪位？您有調查權？還是偵查權？竟然還大言不慚的說本社區的事情如果發生在貴社區，早就被您叫回去吃自己了」、「您自稱鍾馗把本社區的人比喻成小鬼，我真的不知道您一隻手指別人的時候，知不知道有3隻手在指自己？不知道你一個外人在這裡指名道姓的加重誹謗，以及公然侮辱要怎麼算」、「非本大樓住戶在這邊大放厥詞」、「請問樓上，你是本大樓住戶嗎？干你何事？工程快完工，早日離開族群吧」、「就法律上，目前您依然沒有取得授權。所以我請您把授權書或是證明提出好嗎」、「為取得住戶公信，請出示委託書」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足見○○○○住戶見告訴人突然加入該群組，並要求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用，甚至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價及指摘，多有不滿，因而迭生爭執，該群組成員質疑告訴人之身分及未經過合法授權，認為告訴人已涉嫌侵犯隱私權及妨害名譽罪，遂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被告乃上網查詢公開判決書而得知告訴人前因違反律師法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可考(審易字卷第73至77頁)。則告訴人因無故進入○○○○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用，甚至對大樓住戶(包括被告之○及○○)有挑起爭執之負面評論，引起被告及多位住戶不滿，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被告乃查詢公開判決書而知悉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案犯罪紀錄，已善盡合理查證義務，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並非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亦無明知或重大輕率而指摘不實事項之情，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文字內容並非虛偽，客觀上亦足以合理相信文字內容係屬真實。
　告訴人經○○○○群組成員數度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後，究竟有無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一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你當時有無提示曾○娟的委任狀給住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是民法第幾條？」、「（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告有收到，曾○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娟蓋章了。」、「(掛號信裡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娟的名義發出去的。」等語(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未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續稱：掛號信內有曾○娟及我的簽名蓋章等語(易字卷第80頁)，然該掛號信業遭全體住戶拒收而退回一節，有郵件查詢結果、交寄大宗掛號函件執據、郵件封面可考(本院卷第49至53、60頁)。足見○○○○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告訴人之委任狀，方於○○○○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堅稱掛號信內有委任狀，並未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自屬有據，難認有何誹謗犯意。　　
　被告在○○○○群組留言之上開文字，涉及區分所有權人是否分擔曾○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以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曾○娟之權限，均屬社區公共議題之相關事項，核與○○○○之公共利益相關，並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又被告所留言之文字內容，縱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可能使聽聞者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評論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之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上確信為真實之事項有關聯性之意見，並非蓄意虛構而為之，且聽聞者可自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是被告所為上開文字，係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之適當評論，屬於善意發表言論之範疇，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難逕論以誹謗罪責。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尹新評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李佳倫律師
　　　　　　林瑜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1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尹新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係址設○○市○○區○○○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詎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13日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下稱○○○○群組)留言：「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下合稱本案訊息文字)，供此群組不特定多數人瀏覽，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尹新評於警詢中之供述、告訴人警詢之指述、○○○○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揭言論，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被告主觀上無妨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被告所以發表起訴書所載言論，是由於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群組，未提出委託的文件，而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並不斷騷擾住戶，在群組內挑起紛爭，破壞社區和諧，並對被告之父母等親人發表辱罵的言論，又經被告查證，得知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科紀錄，因此被告始針對社區的公眾事務對告訴人所挑起的紛爭及發表的言論為個人意見陳述，也有帶有提醒住戶注意避免受騙之意，主觀上無憑空虛捏事實毀損告訴人名譽之故意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揭言論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偵字卷第10頁、本院審易字卷第125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存卷足參（偵字卷第59至67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當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規定，即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而言論可區分為陳述事實與發表意見，事實固有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立法者為兼顧言論自由之保障，復於同條第3項、第311條分就「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之不同情形，明定阻卻違法事由：⒈就事實陳述部分，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客觀之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可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又私德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就社會共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之損害以定之，除以「人」之身分是否公眾與非公眾人物為標準外，亦得以「事件」本身是否涉及公益來做判斷。再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應予補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參照）。另言論內容縱屬真實，如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規定，仍無法解免於誹謗罪責之成立。而所謂私德乃私人之德行，有關個人私生活之事項；所謂公共利益，乃與社會上不特定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而是否僅涉及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應依一般健全之社會觀念，就社會共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有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之損害以定，並非單以行為人或被害人等之陳述作為唯一判定標準。⒉就意見表達部分，因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之問題，惟為容許各種價值判斷，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言論自由權之保障，是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而善意發表言論者，自得免其刑事責任。而所謂「善意」與否，自非以被評論人名譽是否受損、評論人是否意在使被評論人名譽受損為判斷之依據，而仍應以其評論客觀上是否適當為準。如評論人本於就事論事原則，對被評論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即以所認為之事實為依據，加以論證是非，縱其意在使被評論人接受此負面評價，亦難認非屬善意發表言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住戶曾〇娟(真實姓名詳卷)的法文學生等語，有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且有告訴人戶籍資料可憑(本院易字卷第11頁)，故告訴人並非○○○○住戶，首堪認定，起訴書記載告訴人劉仲希係○○○○○○○○住戶，已先有誤認，且因告訴人並非○○○○大樓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故被告辯稱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通訊群組，故要求其提出委任狀等語，即非無憑。復查告訴人於警詢中明確證稱：「因為曾〇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告訴曾〇娟，曾〇娟請我幫忙要我開始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屬於公共區域，然後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嗣於審理中亦證稱：被證5及被證1於「○○○○」群組訊息對話擷圖中之暱稱「Junot」之文字內容為告訴人所打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8至79頁)，是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等語，且於告訴人發表上開留言後，即遭群組成員質疑告訴人是否為○○○○住戶，有被證5所示LINE訊息擷圖附卷足憑(本院易字卷第25頁)，足認告訴人於當時確有於○○○○群組表示欲由大樓住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修繕費用之表示，而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表示該樓頂視為約定專用之意，堪以認定，故被告辯以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群組，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等語，核與前開事證相符，並非無憑，而屬可信。
　㈣又查，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難纏」、「尹〇富(按即被告之○，真實姓名詳卷，偵字卷第13頁），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不回覆在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裡沒有息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有必要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〇貞(真實姓名詳卷)！尹〇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來當鍾馗」、「尹〇貞、尹〇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幫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真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不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〇富廢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足認告訴人確實於○○○○群組內，有嘲諷該群組住戶成員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常而異於常人舉止，且為智商不足等之挑起爭執及侮辱性之言論，而遭○○○○群組內住戶成員陸續表示質疑其身分，迭生爭執，有○○○○群組訊息對話內容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25至41頁)；復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則被告因查詢已公開判決書，並參以告訴人表示自己常年修習法律暨實際從事法律工作，且欲向住戶請求分攤修繕費及上開爭議性之留言內容，被告遂於○○○○群組中以其所親自見聞告訴人之上開留言內容，及其所查詢公開判決書所知之告訴人確有違反律師法前案犯罪紀錄(本院審易字卷第77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據而回應本案訊息文字，難認為是被告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
　㈤復查，告訴人幾經群組成員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而仍未於○○○○大樓群組內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瀏覽確認一情，業經告訴人證稱：「（問：我的問題是，你當時有無提示曾〇娟的委任狀給住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是民法第幾條？」、「（問：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告有收到，曾〇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〇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〇娟蓋章了。」、「(問：我的意思是說，掛號信裡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〇娟的名義發出去的」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實並未提出委任狀供權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續稱：掛號信內有曾〇娟及告訴人之簽名蓋章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0頁)，然查該掛號信，因是由非社區住戶之告訴人所寄發，而遭全體住戶退回，故○○○○大樓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有告訴人所稱之委任狀，而方於○○○○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僅堅持掛號信內有其所稱之委任狀，而未再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則被告與○○○○大樓成員既均未曾閱覽告訴人所稱之委任狀，而方要求告訴人提出，然告訴人均未提出，故被告質疑留言表示：「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語，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而非無據，自難認有何加重誹謗之犯意。
　㈥又被告所留本案訊息文字，涉及○○○○○○○○是否應分擔曾〇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曾〇娟之權限，而屬社區公共議題與衍生爭議等相關事項，與本案社區公共事項之公共利益相關，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堪認被告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難認被告有誹謗之真正惡意，亦無誹謗之故意，故不能以刑法誹謗罪相繩。又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中伴隨之評論，屬於其意見表達，縱使被告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諸如「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可能使聽聞者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意見、評論既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之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其所確信之真實有關聯性之意見、感受，非被告蓄意虛構為之，並可由聽聞之人自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則被告此部分言論，實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合理之評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尚難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誹謗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經本院綜合上情，可認依現存證據，本件實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誹謗犯罪之程度，亦無法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構成犯罪事實之存在。揆諸前揭法規及判決先例說明，被告被訴事實既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家訓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安紜
被      告  尹新評


選任辯護人  林瑜庭律師
            李佳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1110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11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
    係址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被告竟
    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13日
    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留言：「
    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
    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
    、「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
    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供該群組不特定多數人瀏覽，足以貶
    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
    謗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
    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
    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
    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
    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據103年8月6日之掛號函件記載發
    信用印人為：「○○○○00號0樓所有權人曾○娟（用印），代理
    人劉○希0000000000」，是被告所謂「未出示委任狀」一節
    非真；又被告張貼之訊息，諸如「給你臉不要臉」、「不但
    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還疑似對管
    理費動歪腦筋」等人身攻擊，均與房屋修繕、公共利益無關
    ，自屬誹謗妨害告訴人名譽之行為，是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
    判決，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
    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
    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
    「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
    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
    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
    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告無罪
    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
    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
    主義。
　㈡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
    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
    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
    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
    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
    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刑法第
    309條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
    名譽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
    23條規定之意旨。
　㈢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
    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
    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
    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
    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
    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
    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
    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
    實之義務(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㈣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
    ，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
    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
    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
    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
    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
    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
    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
    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
    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
    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
    尚屬無違。
　㈤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
    ，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
    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
    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
    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與刑法第
    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㈥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衡酌表意人
    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
    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
    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
    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從而
    ，於傳播媒體（包括大眾傳播媒體、社群媒體與自媒體等）
    上所為誹謗言論，因其散布力與影響力均極強大，誹謗言論
    一經發表，並被閱聽者轉貼、轉載後，往往可對被指述者之
    名譽造成難以挽救之毀損，是表意人所應踐行之事前查證程
    序，較諸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以言詞所為口耳間傳播之誹謗言
    論，自應更為周密且嚴謹。另一方面，基於言論自由對民主
    社會所具有之多種重要功能，言論內容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
    愈高者，例如對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及監督政府與公共事務
    之助益程度愈高，表意人固非得免於事前查證義務，惟於表
    意人不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之前提下，其容錯空間相對
    而言亦應愈大，以維護事實性言論之合理發表空間，避免產
    生寒蟬效應。
　㈦所謂「私德」，往往涉及個人生活習性、修養、價值觀與人
    格特質等，且與個人私生活之經營方式密不可分，乃屬憲法
    第22條所保障之隱私權範圍，甚至可能觸及人性尊嚴之核心
    領域。因此，如立法者欲使涉及私德之言論指述，得享有真
    實性抗辯者，即須具備限制被指述者隱私權之正當理據，事
    涉公共利益之理由即屬之（如高階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與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之飲宴、交際等，攸關人民對其之信任）。
    反之，如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與公共利益無關時，客觀上
    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
    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從而，此種情形下，表意人言論
    自由自應完全退讓於被指述者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上開㈣
    至㈦各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㈧刑法第311條明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不罰：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乃
    立法者就誹謗罪所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凡屬前開規定所列
    善意發表言論之情形者，立法者均予排除於誹謗罪處罰範圍
    之外。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
    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
    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　
　㈨本件爭點為，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是否構成誹謗
    犯行。
　㈩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住戶曾
    ○娟的法文學生等語(易字卷第67頁)，並有告訴人之戶籍資
    料可憑(易字卷第11頁)，足見告訴人並非○○○○住戶。又告訴
    人於警詢中陳稱：曾○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
    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
    告訴曾○娟，她請我幫忙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屬於公
    共區域，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有權人分攤
    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以暱稱「
    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
    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
    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等語，有○○○○群組LINE對
    話紀錄可憑(易字卷第25頁)。則告訴人並非○○○○大樓住戶，
    卻突然加入○○○○群組，並於群組中表示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
    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該
    樓頂視為約定專用，是被告辯稱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群
    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用，其乃要求告訴人提出委
    任狀等語，並非無據。
　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難纏」
    、「尹○富(即被告之○)，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
    不回覆在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
    裡沒有息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
    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
    ！有必要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貞(即被告之
    ○○)！尹○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
    來當鍾馗」、「尹○貞、尹○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
    幫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
    、「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
    真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
    不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富
    廢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
    可稽(易字卷第25至41頁)。足認告訴人於○○○○群組表示大樓
    住戶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常、異於常人、智商不足等
    言論，而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價及指摘。
　嗣○○○○群組多位成員陸續質疑告訴人之身分並表示：「非本
    棟住戶在自己人的群組發言做虎做娼、抓鬼什麼的激烈言論
    ，又能自由進出大樓，對於人身安全感到擔憂和害怕」、「
    請你離開我們的群組」、「請問您是代表哪一戶屋主，為何
    可以拿到我們個人資訊，還隨意公開訊息」、「您已侵犯我
    們的隱私權了」、「這位先生請問您哪位？突然一位大家都
    不知道姓什麼的先生還是女士，莫名其妙的亂入本社區群組
    。言詞極不友善的挑起是非，在本大樓住戶群組內大放厥詞
    」、「從您加入此群組開始，就開始大肆地批評本大樓的管
    理。甚至還擔任起主持人或是評論員的角色，指名道姓地要
    求某某住戶回應您的疑問！不客氣地再回您一句，您哪位？
    您有調查權？還是偵查權？竟然還大言不慚的說本社區的事
    情如果發生在貴社區，早就被您叫回去吃自己了」、「您自
    稱鍾馗把本社區的人比喻成小鬼，我真的不知道您一隻手指
    別人的時候，知不知道有3隻手在指自己？不知道你一個外
    人在這裡指名道姓的加重誹謗，以及公然侮辱要怎麼算」、
    「非本大樓住戶在這邊大放厥詞」、「請問樓上，你是本大
    樓住戶嗎？干你何事？工程快完工，早日離開族群吧」、「
    就法律上，目前您依然沒有取得授權。所以我請您把授權書
    或是證明提出好嗎」、「為取得住戶公信，請出示委託書」
    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
    。足見○○○○住戶見告訴人突然加入該群組，並要求區分所有
    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用，甚至對於大樓住戶
    有負面評價及指摘，多有不滿，因而迭生爭執，該群組成員
    質疑告訴人之身分及未經過合法授權，認為告訴人已涉嫌侵
    犯隱私權及妨害名譽罪，遂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參以
    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
    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被告
    乃上網查詢公開判決書而得知告訴人前因違反律師法經法院
    判決有罪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可考(審易字卷第73至77頁)。
    則告訴人因無故進入○○○○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
    用，甚至對大樓住戶(包括被告之○及○○)有挑起爭執之負面
    評論，引起被告及多位住戶不滿，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
    ，被告乃查詢公開判決書而知悉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案
    犯罪紀錄，已善盡合理查證義務，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
    開文字，並非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亦無明知或重大輕率而
    指摘不實事項之情，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文字內容並非虛
    偽，客觀上亦足以合理相信文字內容係屬真實。
　告訴人經○○○○群組成員數度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後，究竟
    有無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一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
    理中陳稱：「（你當時有無提示曾○娟的委任狀給住戶？）
    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是民法第幾條？」、「
    （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
    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告有收到，曾○娟有蓋章，
    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娟
    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娟蓋章了。」、「(掛號信
    裡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娟的名義發出去的
    。」等語(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未提出委任狀
    供群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續稱：掛號信內有
    曾○娟及我的簽名蓋章等語(易字卷第80頁)，然該掛號信業
    遭全體住戶拒收而退回一節，有郵件查詢結果、交寄大宗掛
    號函件執據、郵件封面可考(本院卷第49至53、60頁)。足見
    ○○○○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告訴人之委任狀，方於○○○○群組提
    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堅稱掛號信內有委任狀，並未實際提出
    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
    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自屬有據，難認有何誹謗犯意。　
    　
　被告在○○○○群組留言之上開文字，涉及區分所有權人是否分
    擔曾○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以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
    曾○娟之權限，均屬社區公共議題之相關事項，核與○○○○之
    公共利益相關，並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評之事，
    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又被告所留言之文
    字內容，縱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可能使聽聞者對告訴
    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評論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之客觀資
    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上確信為真實之事項有關
    聯性之意見，並非蓄意虛構而為之，且聽聞者可自行判斷被
    告之意見是否公允，是被告所為上開文字，係對可受公評之
    事所為之適當評論，屬於善意發表言論之範疇，應受憲法言
    論自由之保障，自難逕論以誹謗罪責。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
    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
    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
    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
    ，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上
    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尹新評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李佳倫律師
　　　　　　林瑜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21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尹新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係址設○○市○○
    區○○○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詎被告竟意圖散布於
    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13日某時，以暱
    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下稱○○○○群組)留言
    ：「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
    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
    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
    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下合稱本案訊息文字)，供此群
    組不特定多數人瀏覽，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
    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
    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尹新評於警詢
    中之供述、告訴人警詢之指述、○○○○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等為
    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
    揭言論，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被告主觀上
    無妨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被告所以發表起訴書所載言論，
    是由於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群組，未提出委託的
    文件，而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並不斷騷擾住戶，在群
    組內挑起紛爭，破壞社區和諧，並對被告之父母等親人發表
    辱罵的言論，又經被告查證，得知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
    科紀錄，因此被告始針對社區的公眾事務對告訴人所挑起的
    紛爭及發表的言論為個人意見陳述，也有帶有提醒住戶注意
    避免受騙之意，主觀上無憑空虛捏事實毀損告訴人名譽之故
    意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揭言論乙節，業據被告於
    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偵字卷第10頁、本院審
    易字卷第125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
    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存卷足參（偵字卷第59至67頁）
    ，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
    護，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當
    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誹
    謗罪之規定，即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而言論可區分為陳述
    事實與發表意見，事實固有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
    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立法者為兼顧言論自由
    之保障，復於同條第3項、第311條分就「事實陳述」及「意
    見表達」之不同情形，明定阻卻違法事由：⒈就事實陳述部
    分，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
    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
    定刑罰權之範圍，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
    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客觀之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
    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可
    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
    ，或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者，即不
    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又私德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應
    就社會共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
    之損害以定之，除以「人」之身分是否公眾與非公眾人物為
    標準外，亦得以「事件」本身是否涉及公益來做判斷。再刑
    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
    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
    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
    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
    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
    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
    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
    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
    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
    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條
    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
    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
    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應予補充（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參照）。另言論內容縱屬真
    實，如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依刑法第310條第3
    項但書規定，仍無法解免於誹謗罪責之成立。而所謂私德乃
    私人之德行，有關個人私生活之事項；所謂公共利益，乃與
    社會上不特定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而是否僅涉及私德與公
    共利益無關，應依一般健全之社會觀念，就社會共同生活規
    範，客觀觀察是否有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之損害以定，並
    非單以行為人或被害人等之陳述作為唯一判定標準。⒉就意
    見表達部分，因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
    之問題，惟為容許各種價值判斷，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縱
    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
    受言論自由權之保障，是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對於可受公
    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而善意發表言論者，自得免其刑事責
    任。而所謂「善意」與否，自非以被評論人名譽是否受損、
    評論人是否意在使被評論人名譽受損為判斷之依據，而仍應
    以其評論客觀上是否適當為準。如評論人本於就事論事原則
    ，對被評論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即以所認為之事實
    為依據，加以論證是非，縱其意在使被評論人接受此負面評
    價，亦難認非屬善意發表言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
    0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住戶
    曾〇娟(真實姓名詳卷)的法文學生等語，有本院113年11月12
    日審判筆錄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且有告訴人戶籍
    資料可憑(本院易字卷第11頁)，故告訴人並非○○○○住戶，首
    堪認定，起訴書記載告訴人劉仲希係○○○○○○○○住戶，已先有
    誤認，且因告訴人並非○○○○大樓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
    ，故被告辯稱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通訊群組，故
    要求其提出委任狀等語，即非無憑。復查告訴人於警詢中明
    確證稱：「因為曾〇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看，
    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告訴
    曾〇娟，曾〇娟請我幫忙要我開始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
    屬於公共區域，然後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
    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嗣於審理中亦證稱
    ：被證5及被證1於「○○○○」群組訊息對話擷圖中之暱稱「Ju
    not」之文字內容為告訴人所打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8至79頁
    )，是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
    屋主告知 0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共有區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
    約定專用」等語，且於告訴人發表上開留言後，即遭群組成
    員質疑告訴人是否為○○○○住戶，有被證5所示LINE訊息擷圖
    附卷足憑(本院易字卷第25頁)，足認告訴人於當時確有於○○
    ○○群組表示欲由大樓住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修繕
    費用之表示，而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表示該樓頂視為約
    定專用之意，堪以認定，故被告辯以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被
    告居住的社區群組，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等語，核與前
    開事證相符，並非無憑，而屬可信。
　㈣又查，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
    難纏」、「尹〇富(按即被告之○，真實姓名詳卷，偵字卷第1
    3頁），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不回覆在你？提
    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裡沒有息事寧人
    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有必要如此做虎
    做娼虎假虎威嗎？」、「尹〇貞(真實姓名詳卷)！尹〇富！我
    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來當鍾馗」、「
    尹〇貞、尹〇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幫助！我無法理
    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真是出生之賭不
    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不是社會啟智中
    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〇富廢話的份！不知
    天高地厚」等語，足認告訴人確實於○○○○群組內，有嘲諷該
    群組住戶成員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常而異於常人舉止
    ，且為智商不足等之挑起爭執及侮辱性之言論，而遭○○○○群
    組內住戶成員陸續表示質疑其身分，迭生爭執，有○○○○群組
    訊息對話內容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25至41頁)；復參以告
    訴人於○○○○群組中表示：「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
    則被告因查詢已公開判決書，並參以告訴人表示自己常年修
    習法律暨實際從事法律工作，且欲向住戶請求分攤修繕費及
    上開爭議性之留言內容，被告遂於○○○○群組中以其所親自見
    聞告訴人之上開留言內容，及其所查詢公開判決書所知之告
    訴人確有違反律師法前案犯罪紀錄(本院審易字卷第77頁、
    本院易字卷第67頁)，據而回應本案訊息文字，難認為是被
    告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
　㈤復查，告訴人幾經群組成員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而仍未
    於○○○○大樓群組內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瀏覽確認一情，業
    經告訴人證稱：「（問：我的問題是，你當時有無提示曾〇
    娟的委任狀給住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
    是民法第幾條？」、「（問：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
    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
    告有收到，曾〇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
    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〇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〇
    娟蓋章了。」、「(問：我的意思是說，掛號信裡面有委任
    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〇娟的名義發出去的」等語(本
    院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實並未提出委任狀供
    權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續稱：掛號信內有曾〇娟及告訴人
    之簽名蓋章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0頁)，然查該掛號信，因是
    由非社區住戶之告訴人所寄發，而遭全體住戶退回，故○○○○
    大樓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有告訴人所稱之委任狀，而方於○○
    ○○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僅堅持掛號信內有其所稱之委
    任狀，而未再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則被告與○○
    ○○大樓成員既均未曾閱覽告訴人所稱之委任狀，而方要求告
    訴人提出，然告訴人均未提出，故被告質疑留言表示：「又
    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
    解一下」等語，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而非無據，自難認
    有何加重誹謗之犯意。
　㈥又被告所留本案訊息文字，涉及○○○○○○○○是否應分擔曾〇娟修
    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曾〇娟之權限
    ，而屬社區公共議題與衍生爭議等相關事項，與本案社區公
    共事項之公共利益相關，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評
    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堪認被告主
    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難認被告有誹謗之真正
    惡意，亦無誹謗之故意，故不能以刑法誹謗罪相繩。又被告
    所為本案訊息中伴隨之評論，屬於其意見表達，縱使被告使
    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諸如「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
    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
    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可能使聽聞者對告訴人
    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意見、評論既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之
    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其所確信之真
    實有關聯性之意見、感受，非被告蓄意虛構為之，並可由聽
    聞之人自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則被告此部分言論，
    實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合理之評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
    之保障，尚難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誹謗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經本院綜合上情，可認依現存證據，本件實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
    意旨所指誹謗犯罪之程度，亦無法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構成
    犯罪事實之存在。揆諸前揭法規及判決先例說明，被告被訴
    事實既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家訓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6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林安紜
被      告  尹新評


選任辯護人  林瑜庭律師
            李佳倫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11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係址設○○市○○區○○路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13日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留言：「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供該群組不特定多數人瀏覽，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揭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據103年8月6日之掛號函件記載發信用印人為：「○○○○00號0樓所有權人曾○娟（用印），代理人劉○希0000000000」，是被告所謂「未出示委任狀」一節非真；又被告張貼之訊息，諸如「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人身攻擊，均與房屋修繕、公共利益無關，自屬誹謗妨害告訴人名譽之行為，是原審逕為被告無罪之判決，違反證據法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
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在刑事訴訟「罪疑唯輕」、「無罪推定」之原則下，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即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程度），應由檢察官承擔不利之訴訟結果責任，法院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此為檢察官於刑事訴訟個案中所負之危險負擔，即實質舉證責任之當然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裁判主義。
　㈡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及同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名譽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
　㈢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
　㈣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㈤如表意人就其涉及公共利益之誹謗言論，事前未經合理查證，包括完全未經查證、查證程度明顯不足，以及查證所得證據資料，客觀上尚不足據以合理相信言論所涉事實應為真實等情形，或表意人係因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而引用不實證據資料為其誹謗言論之基礎者，則該等誹謗言論與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規定不符，不得享有不予處罰之利益。
　㈥表意人事前查證程序是否充分且合理之判斷，應衡酌表意人言論自由，與誹謗言論所指述者之名譽權間之衡平關係。對此，應依個案情形，具體考量表意人指摘或傳述誹謗言論之方式、散布力與影響力、所為言論對被指述者名譽之毀損方式、程度與影響範圍，及該言論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從而，於傳播媒體（包括大眾傳播媒體、社群媒體與自媒體等）上所為誹謗言論，因其散布力與影響力均極強大，誹謗言論一經發表，並被閱聽者轉貼、轉載後，往往可對被指述者之名譽造成難以挽救之毀損，是表意人所應踐行之事前查證程序，較諸一般人日常生活中以言詞所為口耳間傳播之誹謗言論，自應更為周密且嚴謹。另一方面，基於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所具有之多種重要功能，言論內容對公益論辯之貢獻度愈高者，例如對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及監督政府與公共事務之助益程度愈高，表意人固非得免於事前查證義務，惟於表意人不具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之前提下，其容錯空間相對而言亦應愈大，以維護事實性言論之合理發表空間，避免產生寒蟬效應。
　㈦所謂「私德」，往往涉及個人生活習性、修養、價值觀與人格特質等，且與個人私生活之經營方式密不可分，乃屬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隱私權範圍，甚至可能觸及人性尊嚴之核心領域。因此，如立法者欲使涉及私德之言論指述，得享有真實性抗辯者，即須具備限制被指述者隱私權之正當理據，事涉公共利益之理由即屬之（如高階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飲宴、交際等，攸關人民對其之信任）。反之，如涉及私德之誹謗言論，與公共利益無關時，客觀上實欠缺獨厚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置被害人之名譽權及隱私權保護於不顧之正當理由。從而，此種情形下，表意人言論自由自應完全退讓於被指述者名譽權與隱私權之保護(上開㈣至㈦各節，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㈧刑法第311條明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乃立法者就誹謗罪所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凡屬前開規定所列善意發表言論之情形者，立法者均予排除於誹謗罪處罰範圍之外。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不免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尚不能逕以罪責相繩。　
　㈨本件爭點為，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是否構成誹謗犯行。
　㈩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住戶曾○娟的法文學生等語(易字卷第67頁)，並有告訴人之戶籍資料可憑(易字卷第11頁)，足見告訴人並非○○○○住戶。又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曾○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告訴曾○娟，她請我幫忙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屬於公共區域，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憑(易字卷第25頁)。則告訴人並非○○○○大樓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並於群組中表示由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該樓頂視為約定專用，是被告辯稱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用，其乃要求告訴人提出委任狀等語，並非無據。
　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難纏」、「尹○富(即被告之○)，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不回覆在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裡沒有息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有必要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貞(即被告之○○)！尹○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來當鍾馗」、「尹○貞、尹○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幫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真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不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富廢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易字卷第25至41頁)。足認告訴人於○○○○群組表示大樓住戶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常、異於常人、智商不足等言論，而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價及指摘。
　嗣○○○○群組多位成員陸續質疑告訴人之身分並表示：「非本棟住戶在自己人的群組發言做虎做娼、抓鬼什麼的激烈言論，又能自由進出大樓，對於人身安全感到擔憂和害怕」、「請你離開我們的群組」、「請問您是代表哪一戶屋主，為何可以拿到我們個人資訊，還隨意公開訊息」、「您已侵犯我們的隱私權了」、「這位先生請問您哪位？突然一位大家都不知道姓什麼的先生還是女士，莫名其妙的亂入本社區群組。言詞極不友善的挑起是非，在本大樓住戶群組內大放厥詞」、「從您加入此群組開始，就開始大肆地批評本大樓的管理。甚至還擔任起主持人或是評論員的角色，指名道姓地要求某某住戶回應您的疑問！不客氣地再回您一句，您哪位？您有調查權？還是偵查權？竟然還大言不慚的說本社區的事情如果發生在貴社區，早就被您叫回去吃自己了」、「您自稱鍾馗把本社區的人比喻成小鬼，我真的不知道您一隻手指別人的時候，知不知道有3隻手在指自己？不知道你一個外人在這裡指名道姓的加重誹謗，以及公然侮辱要怎麼算」、「非本大樓住戶在這邊大放厥詞」、「請問樓上，你是本大樓住戶嗎？干你何事？工程快完工，早日離開族群吧」、「就法律上，目前您依然沒有取得授權。所以我請您把授權書或是證明提出好嗎」、「為取得住戶公信，請出示委託書」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足見○○○○住戶見告訴人突然加入該群組，並要求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大樓樓頂之修繕費用，甚至對於大樓住戶有負面評價及指摘，多有不滿，因而迭生爭執，該群組成員質疑告訴人之身分及未經過合法授權，認為告訴人已涉嫌侵犯隱私權及妨害名譽罪，遂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有○○○○群組LINE對話紀錄可稽(審易字卷第33至67頁)，被告乃上網查詢公開判決書而得知告訴人前因違反律師法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有前案判決書可考(審易字卷第73至77頁)。則告訴人因無故進入○○○○群組，並要求大樓住戶負擔維修費用，甚至對大樓住戶(包括被告之○及○○)有挑起爭執之負面評論，引起被告及多位住戶不滿，紛紛要求告訴人退出群組，被告乃查詢公開判決書而知悉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案犯罪紀錄，已善盡合理查證義務，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並非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亦無明知或重大輕率而指摘不實事項之情，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文字內容並非虛偽，客觀上亦足以合理相信文字內容係屬真實。
　告訴人經○○○○群組成員數度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後，究竟有無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一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陳稱：「（你當時有無提示曾○娟的委任狀給住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是民法第幾條？」、「（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告有收到，曾○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娟蓋章了。」、「(掛號信裡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娟的名義發出去的。」等語(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未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續稱：掛號信內有曾○娟及我的簽名蓋章等語(易字卷第80頁)，然該掛號信業遭全體住戶拒收而退回一節，有郵件查詢結果、交寄大宗掛號函件執據、郵件封面可考(本院卷第49至53、60頁)。足見○○○○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告訴人之委任狀，方於○○○○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堅稱掛號信內有委任狀，並未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是被告在○○○○群組留言上開文字，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自屬有據，難認有何誹謗犯意。　　
　被告在○○○○群組留言之上開文字，涉及區分所有權人是否分擔曾○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以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曾○娟之權限，均屬社區公共議題之相關事項，核與○○○○之公共利益相關，並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又被告所留言之文字內容，縱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可能使聽聞者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評論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之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上確信為真實之事項有關聯性之意見，並非蓄意虛構而為之，且聽聞者可自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是被告所為上開文字，係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之適當評論，屬於善意發表言論之範疇，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自難逕論以誹謗罪責。
四、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綜上，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自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啓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文家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翁伶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尹新評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0樓
選任辯護人　李佳倫律師
　　　　　　林瑜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1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尹新評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尹新評與告訴人劉仲希均係址設○○市○○區○○○0段000巷00號○○○○○○○○之住戶。詎被告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13日某時，以暱稱「Simon」在通訊軟體LINE○○○○群組(下稱○○○○群組)留言：「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文字(下合稱本案訊息文字)，供此群組不特定多數人瀏覽，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尹新評於警詢中之供述、告訴人警詢之指述、○○○○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認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揭言論，惟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誹謗犯行，辯稱：被告主觀上無妨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被告所以發表起訴書所載言論，是由於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群組，未提出委託的文件，而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並不斷騷擾住戶，在群組內挑起紛爭，破壞社區和諧，並對被告之父母等親人發表辱罵的言論，又經被告查證，得知告訴人有違反律師法之前科紀錄，因此被告始針對社區的公眾事務對告訴人所挑起的紛爭及發表的言論為個人意見陳述，也有帶有提醒住戶注意避免受騙之意，主觀上無憑空虛捏事實毀損告訴人名譽之故意等語。
四、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間以上揭方式發表上揭言論乙節，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偵字卷第10頁、本院審易字卷第125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並有通訊軟體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存卷足參（偵字卷第59至67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然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當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310條誹謗罪之規定，即為保護個人法益而設。而言論可區分為陳述事實與發表意見，事實固有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立法者為兼顧言論自由之保障，復於同條第3項、第311條分就「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之不同情形，明定阻卻違法事由：⒈就事實陳述部分，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然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客觀之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可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非因重大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又私德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乃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就社會共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之損害以定之，除以「人」之身分是否公眾與非公眾人物為標準外，亦得以「事件」本身是否涉及公益來做判斷。再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於此前提下，刑法第310條及第311條所構成之誹謗罪處罰規定，整體而言，即未違反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於此範圍內，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應予補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參照）。另言論內容縱屬真實，如純屬個人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依刑法第310條第3項但書規定，仍無法解免於誹謗罪責之成立。而所謂私德乃私人之德行，有關個人私生活之事項；所謂公共利益，乃與社會上不特定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而是否僅涉及私德與公共利益無關，應依一般健全之社會觀念，就社會共同生活規範，客觀觀察是否有足以造成不利益於大眾之損害以定，並非單以行為人或被害人等之陳述作為唯一判定標準。⒉就意見表達部分，因涉及個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之問題，惟為容許各種價值判斷，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言論自由權之保障，是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而善意發表言論者，自得免其刑事責任。而所謂「善意」與否，自非以被評論人名譽是否受損、評論人是否意在使被評論人名譽受損為判斷之依據，而仍應以其評論客觀上是否適當為準。如評論人本於就事論事原則，對被評論人之言行為適當合理之評論，即以所認為之事實為依據，加以論證是非，縱其意在使被評論人接受此負面評價，亦難認非屬善意發表言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告訴人於審理中證稱：我不是○○○○住戶，我是0樓住戶曾〇娟(真實姓名詳卷)的法文學生等語，有本院113年11月12日審判筆錄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67頁)，且有告訴人戶籍資料可憑(本院易字卷第11頁)，故告訴人並非○○○○住戶，首堪認定，起訴書記載告訴人劉仲希係○○○○○○○○住戶，已先有誤認，且因告訴人並非○○○○大樓住戶，卻突然加入○○○○群組，故被告辯稱告訴人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通訊群組，故要求其提出委任狀等語，即非無憑。復查告訴人於警詢中明確證稱：「因為曾〇娟房子在0樓我拿到鑰匙後有進入查看，發現大樓頂防水層破裂，已經嚴重傷及0樓天花板，我告訴曾〇娟，曾〇娟請我幫忙要我開始修繕房屋，因為大樓樓頂是屬於公共區域，然後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應該由區分所有權人分攤費用」等語(偵字卷第21頁)，嗣於審理中亦證稱：被證5及被證1於「○○○○」群組訊息對話擷圖中之暱稱「Junot」之文字內容為告訴人所打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8至79頁)，是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以暱稱「Junot」發表:「代0樓屋主告知 0樓樓頂漏水工程 意思表示到達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共有區域由大樓全體負責 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視為約定專用」等語，且於告訴人發表上開留言後，即遭群組成員質疑告訴人是否為○○○○住戶，有被證5所示LINE訊息擷圖附卷足憑(本院易字卷第25頁)，足認告訴人於當時確有於○○○○群組表示欲由大樓住戶之區分所有權人全體共同分擔修繕費用之表示，而若區分所有權人拒絕，則表示該樓頂視為約定專用之意，堪以認定，故被告辯以告訴人當時無故進入被告居住的社區群組，要求住戶負擔維修的費用等語，核與前開事證相符，並非無憑，而屬可信。
　㈣又查，告訴人於○○○○群組陸續留言表示：「印證那句，小鬼難纏」、「尹〇富(按即被告之○，真實姓名詳卷，偵字卷第13頁），你必須在今天下午五點前說明！回不回覆在你？提告在我！我保證我追究到底」、「我的字典裡沒有息事寧人4個字」、「我現在黃香暖席！先清理不乾淨的，屋主00000 000回來才會安靜」、「就是個住宅社區！有必要如此做虎做娼虎假虎威嗎？」、「尹〇貞(真實姓名詳卷)！尹〇富！我讓你們倆到偵查隊地檢署說清楚！中元節我來當鍾馗」、「尹〇貞、尹〇富我深切認為你們需要心理醫療幫助！我無法理解正常人怎麼會有如此異於常人行為舉止」、「無知當有趣 本來一直不用說，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真是出生之賭不畏虎！子產執政！胡言亂語貫了」、「這裡不是社會啟智中心」、「別人所有權的不動產，有你尹〇富廢話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等語，足認告訴人確實於○○○○群組內，有嘲諷該群組住戶成員為不乾淨之鬼怪、心智不正常而異於常人舉止，且為智商不足等之挑起爭執及侮辱性之言論，而遭○○○○群組內住戶成員陸續表示質疑其身分，迭生爭執，有○○○○群組訊息對話內容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25至41頁)；復參以告訴人於○○○○群組中表示：「我念法律做法律23年！」等語，則被告因查詢已公開判決書，並參以告訴人表示自己常年修習法律暨實際從事法律工作，且欲向住戶請求分攤修繕費及上開爭議性之留言內容，被告遂於○○○○群組中以其所親自見聞告訴人之上開留言內容，及其所查詢公開判決書所知之告訴人確有違反律師法前案犯罪紀錄(本院審易字卷第77頁、本院易字卷第67頁)，據而回應本案訊息文字，難認為是被告憑空捏造而毫無根據。
　㈤復查，告訴人幾經群組成員質疑為何不提出委任狀，而仍未於○○○○大樓群組內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瀏覽確認一情，業經告訴人證稱：「（問：我的問題是，你當時有無提示曾〇娟的委任狀給住戶？）她自己要修房子為什麼要委任狀，這是民法第幾條？」、「（問：他們對你有這個質疑，要跟你要委任狀，你有給他們看過嗎？）沒有，如果當初掛號信被告有收到，曾〇娟有蓋章，被告就知道了，是被告把掛號信退回，那掛號信上有曾〇娟蓋章，下面這邊有蓋章部分，曾〇娟蓋章了。」、「(問：我的意思是說，掛號信裡面有委任狀嗎？)沒有，掛號信是以曾〇娟的名義發出去的」等語(本院易字卷第79至80頁)，足認告訴人確實並未提出委任狀供權組成員閱覽，雖告訴人續稱：掛號信內有曾〇娟及告訴人之簽名蓋章等語(本院易字卷第80頁)，然查該掛號信，因是由非社區住戶之告訴人所寄發，而遭全體住戶退回，故○○○○大樓住戶確實均未曾閱覽有告訴人所稱之委任狀，而方於○○○○群組提出質疑，然告訴人仍僅堅持掛號信內有其所稱之委任狀，而未再實際提出委任狀供群組成員確認，則被告與○○○○大樓成員既均未曾閱覽告訴人所稱之委任狀，而方要求告訴人提出，然告訴人均未提出，故被告質疑留言表示：「又不拿出委任狀，那看什麼時候還有施工我會請派出所的來了解一下」等語，核與當時客觀情事相符，而非無據，自難認有何加重誹謗之犯意。
　㈥又被告所留本案訊息文字，涉及○○○○○○○○是否應分擔曾〇娟修繕天花板漏水之費用，及告訴人有無合法代理曾〇娟之權限，而屬社區公共議題與衍生爭議等相關事項，與本案社區公共事項之公共利益相關，非僅涉及個人私德，自屬可受公評之事，難認係為毀損告訴人之名譽為唯一目的，堪認被告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難認被告有誹謗之真正惡意，亦無誹謗之故意，故不能以刑法誹謗罪相繩。又被告所為本案訊息中伴隨之評論，屬於其意見表達，縱使被告使用較為主觀之用語評價，諸如「給你臉不要臉」、「不但是訟棍還是個神棍」、「不但無恥還可恥」、「在群組假冒律師，還疑似對管理費動歪腦筋」等，可能使聽聞者對告訴人產生負面評價，然該等意見、評論既係被告本於其所經歷之客觀資訊，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其所確信之真實有關聯性之意見、感受，非被告蓄意虛構為之，並可由聽聞之人自行判斷被告之意見是否公允，則被告此部分言論，實對可受公評之事所為善意合理之評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尚難遽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誹謗之犯行。
五、綜上所述，經本院綜合上情，可認依現存證據，本件實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誹謗犯罪之程度，亦無法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構成犯罪事實之存在。揆諸前揭法規及判決先例說明，被告被訴事實既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達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張家訓



